








 

 
【附件一】 

双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民國 113年度營業結果 

   本年度合併營收達新台幣 18.18 億元，較前一年成長 7.64%；歸屬母公司稅後

淨利為 6.79 億元，年增 8.58%；每股盈餘（EPS）達 12.47 元。 

財務報表－合併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率 

營業收入 1,818,018  1,688,987     129,031  7.64% 

營業成本 -339,352 -284,097 -55,255 19.45% 

營業毛利 1,478,666  1,404,890       73,776  5.25% 

營業費用 -551,702 -510,095 -41,607 8.16% 

營業利益 926,964 894,795       32,169  3.6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6,314 14,597       11,717  80.27% 

稅前淨利 953,278 909,392       43,886  4.83% 

所得稅費用 -273,873  -283,684       9,811  3.46% 

本期淨利 679,405  625,708       53,697  8.58% 

 

財務報表－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金額 變動比率 

營業收入 949,177  768,186 180,991 23.65% 

營業成本 -214,024 -165,073 -48,951 29.65% 

聯屬公司間未實現利益 -50,575 29,147 -79,722 273.52% 

營業毛利 684,578  632,260 52,318 8.27% 

營業費用 -195,637 -177,325 -18,312 10.33% 

營業利益 488,941  454,935 34,006 7.47%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349,753  337,480 12,273 3.64% 

稅前淨利 838,694  792,415 46,279 5.84% 

所得稅費用 -159,289 -166,707 7,418 4.45% 

本期淨利 679,405  625,708 53,697 8.58% 

 

 



 

    本公司核心產品「膠原蛋白植入劑」持續維持市場領先地位。113 年度，在總廠

尚未量產銷售的情況下，藉由產品升級與策略性價格調整，營收小幅成長；營業成

本雖因總廠 QMS 及產品證書等取證作業的投入而有所上升，但毛利率、營業利益

率及淨利率維持與前年度大致水準，淨利小幅成長。本公司 113 年度未公布財務預

測，僅設定內部管理目標，整體目標執行情形符合本公司內部設定範圍。 

本公司第四代長效型膠原蛋白植入劑於 113 年 3 月成功取得 TFDA 之銷售許可

證，NMPA 之銷售許可證申請準備中。此產品為含有交聯膠原蛋白之無菌植入式醫

療器材，採用公司自主研發的 TCT 三重交聯技術，針對材料結構穩定性與黏彈性進

行提升，增加臨床應用靈活性。新世代產品的問世，標誌著双美在膠原蛋白研發與

製造技術上的持續精進。 

    現有產品於台灣與中國大陸市場穩定銷售，同時積極拓展東協市場，膠原蛋白

植入劑不同劑型，分別陸續取得菲律賓、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及越南的產品許

可證，目前已於新加坡、菲律賓及馬來西亞上市銷售，透過專業醫師培訓計劃，進

一步推動醫美技術的國際交流與發展，展現双美在醫美領域的國際品牌能見度。 

二、民國 114年度營運計劃概要 

    本公司總廠於 114 年 4 月取得衛生福利部醫療器材品質管理系統準則（QMS）

製造許可，後續將進行醫療器材銷售許可證之申請相關作業。為就將來產能提升預

作準備，本公司秉持「紮根築底、穩健前行」的年度營運方針，致力於在變動中尋

求穩定，於挑戰中建構長遠競爭力。114 年營運策略以五大核心面向於各部門開展： 

    （一）穩健佈局：審慎進行 QMS 及產品取證工作規劃與市場建置，厚植企業

韌性。 

    （二）提升產效：一廠產效在不增加風險的前提下，導入製程優化措施，提高

單位產能與品質。 

    （三）強化風險控管：跨部門風險控管，涵蓋供應鏈、智慧財產、資安等面向，

強化營運應變能力。 

    （四）合理化營運流程：隨著組織擴大，優化各單位職掌分工與作業流程，以

提升組織效率與決策即時性。 

    （五）健全組織、發展人才：隨著公司規模增長，動態調整組織分工，強化人

才培訓與留任機制，建立兼具專業力與永續力的人才梯隊。 

 

    本公司主要產品—膠原蛋白植入劑，屬於受到法規高度監管的醫療器材，其所

處的醫美市場也是屬於受到法規高度規範的產業。近年來各國對於醫美產品和醫美

市場的監管力度均有加強的趨勢，惟此一趨勢長遠來看是有利於合規廠商及醫美市

場發展。本公司憑藉產品和銷售體系的優勢，目前在營運上受到外部總體經營環境

的影響較少，惟本公司仍會隨時注意外部環境變化，例如新臺幣匯率的波動，預作

因應規畫，期能持續維持公司穩定成長。 

 

    本公司依據歷年銷售及現有產能，參酌產業環境、市場需求趨勢等狀況，預估

114 年銷售量約與 113 年接近，處在持平的水位。營銷政策方面，主要著重在提升



 

終端消費者對双美產品的認識度、加強學術臨床的合作與文獻產出以及健全双美學

苑的培訓及認證體系。我們深信，唯有紮實築底、穩中求進，方能在產業變局與國

際挑戰中站穩腳步，創造持續向前的動能與價值。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股東繼續給予指導與支持，謝謝！ 

 

 

 

  



 

 

【附件二】 

 

 

 

 

 

 

 

 

 

 

  

 

 

 

 

 

 

 

 

 

 

 

 

 

  

 

 

 



 

 

 

 

 

 

 

 

 

 

 

 

 

 

 

 

 

 

 

 

 

 

 

 

 

 

 

 

 

 

 



 

 

 

 

 

 

 

 

 

 

 

 

 

 

 

 

 

 

 

 

 

 

 

 

 

 

 

 

 

 

 



 

 

 

 

 

 

 

 

 

 

 

 

 

 

 

 

 

 

 

 

 

 

 

 

 

 

 

 

 

 

 



 

  

 

 

 

 

 

 

 

 

 

 

 

 

 

 

 

 

 

 

 

 

 

 

 

 

 

 

 

 

 



 

  

 

 

 

 

 

 

 

 

 

 

 

 

 

 

 

 

 

 

 

 

 

 

 

 

 

 

 

 

 



 

 

 

 

 

 

  

 

  

 

 

 

 

 

 

 

 

 

 

 

 

 

 

 

 

 

 

 

 

 

 



 

 

 

 

 

 

 

 

 

 

 

 

 

 

 

 

 

 

 

 

 

 

 

 

 

 

 

 

 

 

 



 

 

 

 

 

 

 

 

 

 

 

 

 

 

 

 

 

 

 

 

 

 

 

 

 

 

 

 

 

 

 



 

 

 

 

 

 

 

 

 

 

 

 

 

 

 

 

 

 

 

 

 

 

 

 

 

 

 

 

 

 

 

 

 

 

 

 

 

 



 

 

 

 

 

 

 

 

 

 

 

 

 

 

 

 

 

 

 

 

 

 

 

 

 

 

 

 

 

 

 

 

 

 

 

 

 

 

 

 

 

 

 

 

 

 

 

 

 

 

 

 

 



 

 

 

 

 

 

 

 

 

 

 

 

 

 

 

 

 

 

 

 

 

 

 

 

 

 

 

 

 

 

 

 

 

 

 

 

 

 

 

 

 

 

 

 

 

 

 

 

 

 

 

 

 



 

 

 

 

 

 

 

 

 

 

 

 

 

 

 

 

 

 

 

 

 

 

 

 

 

 

 

 

 

 

 

 

 

 

 

 

 

 

 

 

 

 

 

 

 

 

 

 

 

 

 

 

 



 

 

 

 

 

 

 

 

 

 

 

 

 

 

 

 

 

 

 

 

 

 

 

 

 

 

 

 

 

 

 

 

 

 

 

 

 

 

 

 

 

 

 

 

 

 

 

 

 

 

 

 

 



 

 

 

 

 

 

 

 

 

 

 

 

 

 

 

 

 

 

 

 

 

 

 

 

 

 

 

 

 

 

 

 

 

 

 

 

 

 

 

 

 

 

 

 

 

 

 

 

 

 

 

 

 



 

 

 

 

 

 

 

 

 

 

 

 

 

 

 

 

 

 

 

 

 

 

 

 

 

 

 

 

 

 

 

 

 

 

 

 

 

 

 

 

 

 

 

 

 

 

 

 

 

 

 

 

 



 

 

 

 

 

 

 

 

 

 

 

 

 

 

 

 

 

 

 

 

 

 

 

 

 

 

 

 

 

 

 

 

 

 

 

 

 

 

 

 

 

 

 

 

 

 

 

 

 

 

 

 

 



 

 

 

 

 

 

 

 

 

 

 

 

 

 

 

 

 

 

 

 

 

 

 

 

 

 

 

 

 

 

 

 

 

 

 

 

 

 

 

 

 

 

 

 

 

 

 

 

 

 

 

 

 



 

 

 

 

 

 

 

 

 

 

 

 

 

 

 

 

 

 

 

 

 

 

 

 

 

 

 

 

 

 

 

 

 

 

 

 

 

 

 

 

 



 

【附件四】 

 

 

 

 

 

 

 

 

 

 

 

 

 

 

 

 

 

 

 

 

 

 

 

 

 

 

 

 

 

 

 

 

 

 

 

 

 

 

 

 

 

 

 



 

【附件五】 
 

双美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廿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

應提撥當年度稅前利益百

分之一點五至百分之十為

員工酬勞、提撥不高於百分

之三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

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

中，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二

十五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 

      員工酬勞及基層員工

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為之，

應由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

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本公司員工庫

藏股、員工認股權憑證、員

工酬勞、員工承購新股、限

制員工權利新股等給付對

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

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相關

辦法授權董事會制定之。 

第廿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

應提撥當年度稅前利益百

分之一點五至百分之十為

員工酬勞、提撥不高於百分

之三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

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

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以董

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

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

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本

公司員工庫藏股、員工認股

權憑證、員工酬勞、員工承

購新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

等給付對象得包括符合一

定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

員工，相關辦法授權董事會

制定之。 

依證券交易法第 14條第 6項

規定辦理。 

第廿四條：本章程訂立於民

國九十年一月十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十

一月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

九月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

二月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

四月二十六日。 

第廿四條：本章程訂立於民

國九十年一月十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十

一月十四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

九月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

二月二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

六月三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三年

四月二十六日。 

增訂本次修正年月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四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四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九月六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

年三月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年五月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二

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三

年五月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四

年六月九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七

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年八月十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四年六月十八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四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六月四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

九月六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

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七

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

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

年三月十五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

年五月三十一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年五月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一○二

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一○三

年五月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一○四

年六月九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一○五

年六月三十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民國一○七

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一○

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年八月十二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一年六月二十日。 

第二十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

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